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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中共潮阳县委一九八八盎．

授予县税务局党支部的奖状

陟

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共潮阳县委、

县人民政府奖给县税务局的锦旗



q

一九八六年县税务局党支部被中共潮阳县直属机关委员会评为先

进党支部

》

一九八七年县税务局党支部．
被中共潮阳县直属机关委员会授予

一战斗堡垒L称号



q潮阳县税务志领导小组成员
前排左起：李书、陈联购、马岱平

和、陈振平、马木雄

、编写人员合影后排左起：吴景△．县税务局一九八八年在任正、副局长、纪检

组长合影。左起．郭炳一至副局长一

陈均一副局长一
陈联购^局长一、黄大城一副局长一、许德才一纪检组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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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施“改革、开放、搞活”政策，政

治安定，经济繁荣。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也是

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我们编修的《潮阳县税务志》，作为一部单

独成书的专业志，是我县有史以来的初次尝试。

1 986年4月，潮阳县税务局按照中共潮阳县委、县政府的指示

及编纂委员会、财办的布置，成立潮阳县税务志编纂小组，因原负责

修志的同志先后办理退休，以致工作一度中断。在局领导班子的高

度重视下，1 987年2月重新组成修志机构，并开始修志工作。我们编

纂小组全体同志，受命于盛世，感到重托在肩，无尚光荣。为完成这

一千秋大业，我们经历了学习领会、制定篇目、收集史料、撰写志稿

等阶段。用1年5个月时间，查阅资料档案5百多卷，调查走访有

关单位和老干部1百多人次，摘抄、整理近25万字的资料卡片，自

始至终坚持边学>---1、边摸索、边撰写的做法，先后修改篇目5次，

三易志稿，于1 988年7月完成本志，计近7万字。

局领导班子重视修志工作，在入力安排、经费开支等方面给予

支持，布置分期印发志书初稿到各股、所和有关单位及离退休老干

部，征求补充修改意见，并请县志办、财办及本局20多位老干部参

加审稿会议，进一步广征溥采，补史料之遗缺。改出二稿送县志办

马荣盛、钟瑞洲同志阅改后，经局领导批准付印成书。

本志的编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

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力求突出地方特点、时代特点、专业特点，



在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惟望真实地、

全面地、准确地反映潮阳县税收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以祈达到“资

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编修税务专志系属创举。由于资料缺乏及编者水平所限，且时

间紧迫，遗漏、谬误在所难免。对此，敬请领导、同仁、热心的读

者给予批评指正。

本书的完成，得到县编纂委员会、县档案馆、本局领导和各

股、所以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潮阳县税务志》编写组

1 98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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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记述潮阳县税务机构、税收制度及税收征管的发展变

化。上限根据资料尽量追溯，下限延至1 986年-1 2月，大事记内容跨

越至1 987年。

二、本志横分门类，纵向记述，以横为主，纵横结合，按章、

节、目结构铺排。全志共分5章1 3节，图、表穿插其中，后设附录。

并遵循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进行编写。

三、为便于读者简要了解税务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在分述各门

类之前安排了“概述”和“大事记”。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

五、公元、纪年及数字的用法，遵照1 98T年2月1日起试行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六、本志载入的有关地方、单位、组织名称，原则上按史实记载

全称。为记述方便，行文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简称为“建国前(后)”。

七、币制、度量衡等，除必要加以夹注外，建国前均用当时通

用的单位或名称，不作换算对比。建国初期使用的旧币一律换算为

现行人民币。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潮阳县档案馆、《广东年鉴》、明隆

庆、清光绪十年《潮阳县志》、 《潮州府志》汇编、 《广东财政纪

实》、《广东财政说明书》、 《汕头方志资料专辑》、 《中国财政

简史》、《国家税收》和有关税收政策法令汇编等，以及潮阳县税

务局有关文书档案。行文中除有特别注明外，不再注明资料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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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潮阳置县始于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 97年)，迄今已有I 589年

的历史。

潮阳县地处广东东南沿海，为东经11 6。1 5 7至116。43 7，北纬

23。03 7至23。3 1 7，东南临南海，南与惠来县毗邻，西接普宁县，北

沿榕江与揭阳县分界，东北与汕头市郊相连。南北长52．4公里，东

西宽49．3公里，总面积1 274．5平方公里。

我国赋税之制，溯源甚古。夏日贡，周官委人掌敛野之赋，开始

对商人和通过关卡的货物以及打渔、狩猎者征收“关市之赋”和“山

泽之赋”。到春秋时代，开始对私有土地按亩征税，称为“初税亩”。

主要征收实物，即所谓“布帛之征”和“粟米之征”。到封建社

会，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捐税的种类日渐增多，并逐步

转向征收货币。捐税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也逐渐居于重要地位。

税收制度是根据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制定的，是为国

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服务的。明、清末期及民国后期，

为维持其腐朽统治，税收成为掠夺人民的工具。建国后的税收是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本县明代设税课司，管理赋税征收，沿袭至清代。民国30年

(1 94 1)设税务局，同时在海门、关埠、南山设立三个稽征所；民

国34年设税捐征收处，民国3 7#-增设广东区国税管理局汕头稽征局

潮阳稽征所；民国3 8年设税捐稽征处。l 949年I o月28日潮阳县人民

政府设税务所；同年1 2月1日改为税务局，局内设4个股，下辖10

个税务所。此后，税源逐渐增加，队伍逐渐壮大。I 950年设l o个征管



税务所，配备干部163人。财政税务机构经历两合二分。1986年，县

税务局内设10个股组，下设27个征管税务所，配备干部职／2597人。

明、清、民国时期的税收，既有承袭旧规，又各有兴革。明、

清时期在管理和制度上各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如明时的户口调

查、编制黄册和丈量田亩，造鱼鳞册、一条鞭法等，清时的“地丁

合一”和规定货物进入本县境内征税，本县物产输出者免税。这对

安定社会，恢复和发展潮阳县经济起了一定积极作用，而且也增加

了封建专制国家的财政收入。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明、清中后

期不时出现财政危机，人民负担越来越重。尤其清末期，遭受外国

列强的经济侵略，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税目繁多，捐税层层加

码，压得人民直不起腰。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对迅速恢复国民经

济建设，安定人民生活起了积极作用。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的财政工作总方针指导下，制定了社会主义新的税收政策。I 950年

1月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jH,8》，建立了统一的税政和税制。此

后，曾进行一系列的税制调整和改革。i950年7月对税收进行调

整；1 953年1月税制修正；1958年9月改革工商税制和统一全国农

业税制；1 973年1月进一步改革工商税制，试行工商税；i 983年至

I 984年1 o月进行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利改税。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本县税务干部，深入企业，扶植生

产，严执税法，克己奉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进一步完

善征管制度，加强税收管理，堵塞偷、漏、欠税，大力扶植新兴企

业，种养业、开发新产品生产、发展外向型的商品经济，使国民经

济总收入逐年增加，税收收入逐年增长。I 986年全县工商各税收入

323 7．6万元，比1 978年的1 806．4万元，增长79．2％，比1 950年的

1 85．8X元，增长1 6．4倍，呈现着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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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就

1381年(洪武十四年)

本县奉令清丈土地，普遍调查户口，编制黄册，推行赋役之法。

1525年(嘉靖四年)

分设惠来县，潮阳割去3072jf’，人口1 7 50 1人。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

新设普宁县，潮阳割去4566户，人口24 1 73人。

1578年(万历六年)

下令清丈全国土地，至万历九年完成，通令全国实行新税制，

推行一条鞭法。

1 596年(万历二十四年)

开始向全国各地派矿监，后又派税监。

1669年(康熙八年)

实施“更名田”。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

颁布“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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